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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条 未经检疫出售、运输

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野生动物、

家畜家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十六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

疫源地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

大型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

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

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

据职责权限，责令停建、关闭。

第七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

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

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一）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

人：指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

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符合传

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诊断标

准的人。

（二）病原携带者：指感染病原体

无临床症状但能排出病原体的人。

（三）流行病学调查：指对人群中

疾病或者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决定

因素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疾病预防控

制措施及保健对策。

（四）疫点：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向

周围播散的范围较小或者单个疫源地。

（五）疫区：指传染病在人群中暴

发、流行，其病原体向周围播散时所

能波及的地区。

（六）人畜共患传染病：指人与脊

椎动物共同罹患的传染病，如鼠疫、

狂犬病、血吸虫病等。

（七）自然疫源地：指某些可引起

人类传染病的病原体在自然界的野

生动物中长期存在和循环的地区。

（八）病媒生物：指能够将病原体

从人或者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的生物，

如蚊、蝇、蚤类等。

（九）医源性感染：指在医学服务

中，因病原体传播引起的感染。

（十）医院感染：指住院病人在医

院内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

生的感染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

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入院前已开始或

者入院时已处于潜伏期的感染。医

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也

属医院感染。

（十一）实验室感染：指从事实验

室工作时，因接触病原体所致的感染。

（十二）菌种、毒种：指可能引起

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发生的细菌菌种、

病毒毒种。

（十三）消毒：指用化学、物理、生

物的方法杀灭或者消除环境中的病

原微生物。

（十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从

事疾病预防控制活动的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以及与上述机构业务活动相

同的单位。

（十五）医疗机构：指按照《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机

构。

第七十九条 传染病防治中有关

食品、药品、血液、水、医疗废物和病

原微生物的管理以及动物防疫和国

境卫生检疫，本法（未规定的，分别适

用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条 本法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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